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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主体年报信息公示流程及规范

一、工作依据

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《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

管理条例》《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暂行办法》《农民专业合作社

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

条例》及其《实施细则》《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》等法律法规

及相关规定。

二、工作流程

年报信息公示流程进入网站 https://gd.gsxt.gov.cn/

或 https://gsxt.amr.gd.gov.cn/-点击“企业信息填报”-联

络员备案（初次登录，需先指定一名联络员，并在线进行联络

员备案）→用户登录（通过已备案成功的联络员手机验证码登

录）→年度报告填写→自主公示信息填报→提交预览并公示→

公示系统自动公示。

三、工作规范

（一）年报时间

根据国务院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、《个体工商户年度

报告暂行办法》、《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》的

有关规定，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于每年 1

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，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

http://gsxt.gdgs.gov.cn/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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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示。当年设立登

记的经营主体，自下一年起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。

根据国务院《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》的规

定代表机构应当于每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向登记机关提交

年度报告。

（二）报送方式

1.自主网上报送

登 陆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（ 网 址 ：

https://gd.gsxt.gov.cn/ 或

https://gsxt.amr.gd.gov.cn/）报送，详细操作流程可点击

“年报填录演示”。

2.窗口报送

个体工商户可前往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所，填写纸质《个

体工商户年度报告表》报送年度报告。

3.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报送

登 陆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（ 网 址 ：

https://gd.gsxt.gov.cn/或 https://gsxt.amr.gd.gov.cn）

报送，登记机关通过业务系统审核代表机构通过公示系统填报

的年报。

（三）报送内容

1.企业年度报告内容包括：

（1）企业通信地址、邮政编码、联系电话、电子邮箱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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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；

（2）企业开业、歇业、清算等存续状态信息；

（3）企业投资设立企业、购买股权信息；

（4）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，其股东

或者发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、出资时间、出资方式等信息；

（5）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等股权变更信息；

（6）企业网站以及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的名称、网址等

信息；

（7）企业从业人数、资产总额、负债总额、对外提供保

证担保、所有者权益合计、营业总收入、主营业务收入、利润

总额、净利润、纳税总额信息。

第（1）项至第（6）项规定的信息应当向社会公示，第（7）

项规定的信息由企业选择是否向社会公示。

2.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内容：

（1）行政许可取得和变动信息；

（2）生产经营信息；

（3）开设的网站或者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的名称、网址

等信息；

（4）联系方式等信息；

（5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要求报送的其他信息。

3.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内容：

（1）行政许可取得和变动信息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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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生产经营信息；

（3）资产状况信息；

（4）开设的网站或者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的名称、网址

等信息；

（5）联系方式信息；

（6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要求公示的其他信息。

4.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年度报告内容：

年度报告的内容包括外国企业的合法存续情况、代表机构

的业务活动开展情况及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费用收支情

况等相关情况。

（四）不按时报送年报将承担的法律后果

1.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标记异常状态

未按照规定报送公示年度报告、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

虚作假的企业，均将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未按照规定报

送公示年度报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个体工商户，将依法被列

入经营异常名录或标记异常状态，并向社会公示。

2.在经营活动中受到联合惩戒

根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

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信用约束机制，在国有土地转让、

工程招投标、政府采购、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中，将企业信用

信息作为重要考量因素，对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企

业名单的企业，依法予以限制或者禁入。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ä¼�è®¡å¸�äº�å�¡æ��/24313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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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受到行政处罚

（1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

细则》第七十条“市场主体未按照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期限

公示或者报送年度报告的，由登记机关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可

以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”

（2）根据《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》第五十九条“商事主

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机关列入经营

异常名录，通过商事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，提醒

其履行公示义务；情节严重的，由登记机关给予下列处罚：（一）

未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登记机关责令的期限公

示有关信息的，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。个体工商户未

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送年度报告的，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；拒

不改正的，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。（二）公示信息隐

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的，由登记机关限期改正，并可以对违

法企业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，对违法个体工商户处五

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。”

（3）根据《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三

十八条“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未依照本条例规定提交年度报

告的，由登记机关责令限期改正，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

的罚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吊销登记证。”


